附件1

泉州市校车安全专项整治工作自查表（一）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时间：2017年  月  日
	自查项目
	履职情况
	自查内容
	落实情况（ eq \o\ac(□,√)）

	校车

安全

管理

职责

校车

安全

管理

职责
	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

履职
	1.建立校车经费投入和多渠道筹措机制，通过财政资助、税收优惠、鼓励社会捐赠等多种方式支持校车服务；
	有□ 无□

	
	
	2.建立校车安全管理联席会议制度，统筹协调校车安全管理工作重大事项，解决校车安全管理有关问题；
	有□ 无□

	
	
	3.发展城市和农村公共交通，合理规划、设置公共交通线路、站点，以及校车行驶路线、停靠站点，为需要乘车上下学的学生提供方便；
	有□ 无□

	
	
	4.保障公共交通不能满足学生上下学需要的农村地区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获得校车服务；
	有□ 无□

	
	
	5.建立和完善校车使用许可审查工作机制；
	有□ 无□

	
	
	6.将校车安全管理工作纳入本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安全生产目标责任考评内容。
	是□ 否□

	
	联席会议

履职
	1.协调和制定校车安全管理的相关政策，建立校车安全管理长效机制；
	有□ 无□

	
	
	2.根据成员单位工作职能安排工作任务，督促责任单位加强校车安全管理，联合开展专项检查和执法行动。
	有□ 无□

	
	
	3.推进将校车纳入泉州市重点车辆监管平台，实行统一监管
	有□ 无□

	
	教育行政

部门履职


	1.建立健全校车安全管理工作协调机制；
	有□ 无□

	
	
	2.参与制定并实施校车服务方案；
	有□ 无□

	
	
	3.建立校车信息管理系统，采集和录入校车信息；
	有□ 无□

	
	
	4.落实校车安全管理责任，建立健全学校校车安全管理和工作目标考核；
	有□ 无□

	
	
	5.指导、监督学校落实校车安全管理制度；
	有□ 无□

	
	
	6.受理、分送、审查和上报校车使用许可申请；
	有□ 无□

	
	
	7.组织学校开展交通安全教育；
	有□ 无□

	
	
	8.参与开展校车安全管理工作督导检查；
	有□ 无□

	
	
	9.落实校车联席会议议定的相关工作任务。
	有□ 无□

	
	公安机关

交通管理

部门履职
	1.对校车使用许可申请提出意见；
	有□ 无□

	
	
	2.依法核发校车标牌和校车安全技术检验合格标志；
	是□ 否□

	
	
	3.审批、注销校车驾驶人资格，依法对校车驾驶人驾驶资格进行审验；
	是□ 否□

	
	
	4.依法查处校车、校车驾驶人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
	有□ 无□

	
	
	5.定期将校车、校车驾驶人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和交通事故信息抄送教育、交通运输部门及其所属单位；
	是□ 否□

	
	
	6.每月将校车标牌的发放、变更、收回等信息报本级人民政府备案，并通报教育行政部门；
	是□ 否□

	
	
	7.依法查处使用未取得校车标牌的车辆提供校车服务、未取得校车驾驶资格的人员驾驶校车等违法行为；
	是□ 否□

	
	
	8.配合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教育。
	是□ 否□

	
	
	9.校车录入泉州市重点车辆监管平台
	是□ 否□

	校车

安全

管理

职责
	交通运输

主管部门

履职
	1.建立健全校车安全管理工作协调机制和信息共享机制；
	有□ 无□

	
	
	2.参与制定校车服务方案；
	有□ 无□

	
	
	3.合理规划农村客运线路，采取有效措施改善农村公路安全通行技术条件；
	是□ 否□

	
	
	4.对校车使用许可申请提出意见；
	有□ 无□

	
	
	5.对提供校车服务的道路运输企业和公共交通企业的营运活动依法进行监督管理；
	是□ 否□

	
	
	6.依法查处非法从事运送学生的营运活动；
	是□ 否□

	
	
	7.建立并督促汽车维修企业落实校车维修质量保证期制度；
	有□ 无□

	
	
	8.参与开展校车安全管理工作督导检查；
	有□ 无□

	
	
	9.落实校车联席会议议定的相关工作任务；
	是□ 否□


